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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子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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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109年 

「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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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一覽表 

目錄 

一、 資訊公開 

二、 證件整併及申請 

三、 標示及安全資料表 

四、 運作紀錄申報 

五、 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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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公開 

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1 
既有毒化物相關文件內容是

否須依規定公開？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下稱毒

管法）第 70條資訊公開，及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21條規定，證件資料於隱匿個資及經

核准之資訊保密後，既有證件資料應於

110年 1月 17日前完成資訊公開。 

2 會公開的資料有哪些？ 
除涉及個資或經核准得予保密之資訊，

餘核准之證件內容，均須公開。 

3 
公開指定網站是指哪個網

站？ 

運作人係在毒化物登記申報管理系統

（業者端）公開證件資訊，本局則會將

運作人已公開資訊，另連結至本局網站

之社區知情權頁面為指定網站，提供外

界查閱，預計於 109年 11月 30日公

開。 

4 

公開文件保密申請是否可以

給予業者範例或電子檔？公

開資料隱匿所需檢附之佐證

資料有哪些？ 

申請文件保密之書表，已提供電子檔下

載，至於申辦範例，因考量各運作人運

作毒化物之情境不同，可取得或可提供

之佐證文件有差異，故無參考範例提

供。而目前無強制要求與規範佐證資料

的提報格式。 

5 
上傳證書首頁需要注意什

麼？ 

請先將個資隱匿，並以彩色掃描為 PDF

檔後上傳，並注意上傳檔案大小不可超

過 3MB。 

二、證件整併及申請 

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1 

既有毒化物質將於今年 10

月到期，本公司是否於 10

月份前申請多物質一證，

就可免除原本到期證件的

展延？ 

整併後新證有效期，為所持有之所有有

效證件中，最長有效期日為新證期限；

故最長有效期限是 109年 10月，則符合

到期日前 3-6個月提出展期之規定，於

舊證換新證時，請併提出展延申請。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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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併提展延暫無法以網路申請，請填報申

請書表及備具相關文件資料，以書面提

出，後續再由地方環保局協助至系統登

載。 

2 

請問同一物質為毒化物又是

關注化學物質需要分開申請

核可文件？

依毒管法第 3條第 2項，關注化學物質

是指毒性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故

不會有同一物質既為毒化物又為關注化

學物質。 

3 
請問多物質一證的審查費

及證書費收費方式？ 

本次係配合法規修正之換證作業，免收

取審查費及證書費。但併提展延或變更

申請時，將另收取審查費。 

而未來申辦證件展延或變更時，將依個

別物質計算審查費，證書費則以 1張證

計算。 

4 
貴局是否能提供本次整併作

業相關手冊或範例。 

本局已製作證件整併作業申請方式及作

業流程，放置於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

系統之下載專區，請自行下載參閱。 

5 

請問未來關注化學物質核

可文件申請流程是否跟毒

化物申請流程一樣？ 

關注化學物質核可文件申請作業方式與

毒化物相似，未來請至關注化學物質核

可文件申請作業中申辦。至於詳細申請

程序，待本署正式公告關注化學物質

後，另辦理說明。 

6 

請問是現有未到期之全部

核可文件，都可以全部申

請合併成一個證件嗎？ 

依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16條「...申

請案件，先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特

性個別審查，再依運作場所或運作人，

合併核發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

件」規定，貴單位持有之核可文件，如

為同一運作人、同一運作人位於同一運

作場所，依其運作行為可整併為同 1張

核可文件。 

貴單位對整併後之新舊證對照資料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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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疑問，請逕洽本局、地方環保局或本局

委託之環化公司詢問。 

7 

多物質一證合併是包含毒

化物第一類至第四類及關

注化學物質嗎？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證件核發方式，依

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16條「...申請

案件，先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特性

個別審查，再依運作場所或運作人，合

併核發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

規定辦理，均是 1證多物質的核證方

式。但毒化物許可證、登記文件、核可

文件及關注化學物質核可文件等不同證

件，仍是分別核發，不會整併。 

8 

毒化物對照清單資料表，

是於毒化物系統中列印

嗎？還是需要業者自行製

作，如果是自行製作有公

告格式嗎？ 

本局協助完成舊證換新證之資料整併，

請自行登入系統，依系統格式列印對照

表後，出具公文，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換證。 

9 

如果本公司內只有 2-3張核

可文件，一定要改成一證

多物質嗎？是否也可分

開？ 

本次為配合法規修正之換證作業，證件

格式及登載內容均有變更，且免收審查

費及證書費，故請配合換發新證。 

10 

原申請許可證需要檢附貯

存登記，於此次證件整併

申請時，系統上傳文件會

不會再要求檢附貯存登

記？ 

本次舊證換新證為整併既有有效證件，

運作人僅須出具公文及前後證件資料對

照表提出換證申辦即可。 

但地方環保局如另要求檢附相關資料或

文件，則請配合辦理。 

11 

於整併期間（新證號尚未

完成），若有需求「新申

請」毒性化學物質，請問

要等整併的新證核發後才

能再以「變更」提出新增

嗎？ 

建議先完成本次證件整併，後續再依規

定提出新申請作業。 

為確保「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

於換證作業時之資料正確及穩定運作，

故換證時原則不併同辦理證件新申請、

展延或變更。但如下情形，可併提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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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請、展延或變更，惟暫無法以網路申

請，請填報申請書表及備具相關文件資

料，以書面提出，後續再由本局協助至

系統登載。 

1.運作人現行所有證件最長有效期限，

符合可提出展延之到期前 3-6個月申

請期間內者，得併提展延申請。 

2.地方環保局認定確有提出新申請或變

更之急迫需求者。 

12 

如果同縣市同公司不同廠

區可與主廠區共用一份核

可文件嗎？ 

依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16條規定

「...申請案件，先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之特性個別審查，再依運作場所或運

作人，合併核發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

可文件」，故不同運作場所仍應分別申

請。 

13 

產品要分析（實驗室）會

有使用行為及貯存行為，

另再需要申請貯存證件

嗎。 

請一併於申請核可文件時，申請使用及

貯存。 

14 
本次證件整併何時開始何

時結束？ 

目前已開始換證作業，並將於 109年 11

月 30日前完成所有證件換發。 

地方政府如排定轄內運作人換證時程，

請配合辦理。 

15 

目前本公司正準備辦理展

延及註銷作業，跟這次新

政策合併證件該如何同時

作？ 

建議先完成本次證件整併，後續再依規

定提出展延或辦理註銷作業。 

但如下情形，可併提展延、註銷或變

更，惟暫無法以網路申請，請填報申請

書表及備具相關文件資料，以書面提

出，後續再由各地方環保機關協助至系

統登載。 

1.運作人現行所有證件最長有效期限，

符合可提出展延之到期前 3-6個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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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請期間內者，得併提展延申請。 

  2.地方環保局認定確有提出變更之急迫      

    需求者。 

16 

請問發函告知當地環保主

管機關之附件只需毒化物

清單對照表嗎？ 

本次舊證換新證為整併既有有效證件，

運作人僅須出具公文及前後證件資料對

照表提出換證申辦即可。 

但地方環保局如另要求檢附相關資料或

文件，則請配合辦理。 

17 

如果在證件整併期間已知

未來將會換負責人的話，

那要先合併還是變更負責

人？ 

負責人變更尚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 

故仍請先完成證件整併，待未來事實發

生時，再進行變更作業。 

18 

如已於今年 2月就已申請

完展延，有效日為 114年 3

月，是否須再提出合併換

證？ 

本次為配合法規修正之換證作業，證件

格式及登載內容均有變更，且免收審查

費及證書費，故請配合換發新證。 

19 

日前收到由環保局寄的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修正/新

增法條重點摘要-自主檢核

表，此份文件是否須於期

限內回傳，或留廠備查即

可？ 

臺端接獲之自主檢核表，應為環保局提

供業者瞭解本次證件整併的注意事項，

非本局要求資料。該表是否須回傳，請

以當地主管機關要求為主。 

20 

請問證件整併申請所檢附

之附件是否為參考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

可管理辦法的附表五之內

容提供？ 

本次舊證換新證為整併既有有效證件，

運作人確認資料正確性後，出具公文及

前後證件資料對照表提出換證申辦即

可，無須填寫相關申請書表。 

21 

未來多物質一證是核可文

件/登記文件分開各一證？

還是全部一證？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證件核發方式，依

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16條「...申請

案件，先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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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個別審查，再依運作場所或運作人，合

併核發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

規定辦理，均是 1證多物質的核證方

式。但毒化物許可證、登記文件、核可

文件及關注化學物質核可文件等不同證

件，仍是分別核發，不會整併。 

目前系統已開放換證申請，請確認證件

整併資料正確性後，出具公文及對照表

送環保局審查，進行換證作業。 

22 

請問製造商暫時不製造已

取得核可文件的化學物

質，所以運作量使用量皆

為 0且達 3年了，那未來

展延時可以繼續展延

嗎？！因為不排除以後有

可能又製造該化學物質，

所以不想廢止該項核可文

件。 

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

「申請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展

延者，應於期滿前 3個月至 3個月之期

間內，檢具申請書及附件七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貴公司

如符合該規定，可於期滿前 3個月至 6

個月之期間內提出展延申請；但如不再

運作，建議先註銷證件，待需運作時再

重新申請。 

23 

是否須待當地主管機關通

知辦理更換一證多物證

件？ 

貴公司確認新舊證整併之資訊正確後， 

即可至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辦理

證件換發，無須等待當地主管機關通

知。  

24 
請問關注化學物質可否提

供清單？ 

本署刻正評估一氧化二氮（笑氣）、氟

化氫、一氧化鉛等食安疑慮化學物質及

硝基甲烷等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為關注

化學物質，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公告前尚

需辦理草案預告 及研商會等程序，屆時

臺端可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站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及

本署環保主管法規網站

（https://oaout.epa.gov.tw/law/）查閱。 

25 舊證要繳回嗎？ 新版證件因採新證號編碼原則進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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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可明確辨識舊新版證件；故新證核

發後舊有證件即失效、無須繳回。 

26 

整併證件的資訊，於系統

哪申請？整併證件的操作

流程是什麼？ 

本局已將證件整併換發之應注意事項及

作業流程放置於網站上，流程如下： 

1、請登入毒化物系統，至申請專區點

選「證件整併申請確認」，於[毒化

物清單]中進行逐筆資料確認。資料

確認無誤後，至視窗上方「公開資

料」介面針對需要申請的保密資料

進行勾選並敘明原因，再上傳保密

申請書及申請資料隱匿之證明文

件，即可出具公文並檢附包括新舊

證件對照表等附件資料，送請環保

局進行審查。 

2、環保局審查通過貴公司申辦資料

後，請再次至證件整併申請功能進

行「資料公開確認」，瞭解環保局對

申請資料保密內容准駁情形，並點

選「資料公開確認」後，環保局即

會進行證件核發。此時僅需再至系

統之「上傳核准證件資料」，將證件

首頁隱匿個資並掃描後上傳，即完

成本次證件整併申請作業。 

有任何疑問，請撥打諮詢專線 02-

23701999詢問，或於毒性化學物質登記

申報系統之下載專區參閱操作手冊。 

27 
請問只有 1張毒化物證件

也需要整併嗎？ 

本次為配合法規修正之換證作業，證件

格式及登載內容均有變更，故請配合換

發新證。 

若只有 1張證件之運作人或運作場所，

可自 109年 5月 1日起提出換證申請，

亦可待證件期滿前 3個月至 6個月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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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再提出申請換證併同展延申請。 

三、標示及安全資料表 

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1 公告板是否有格式可參考？ 

請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

資料表管理辦法」（下稱標示管理辦

法）第 9條應標示項目與內容規定，完

備貴公司既有公告版內容即可。 

2 

請問公告看板格式，勞動部

版本與環保署版本是否能共

用？ 

標示管理辦法第 9條第 3項規定「運作

場所及設施依前二項設置之公告板及標

示內容，與其他法令規範相同者，得合

併設置」，可合併設置，但運作之毒化

物及關注化學物質應標示項目與內容，

仍應符合第 9條第 1項規定。 

3 
請問公告板內容一定要有上

下游資料嗎？ 

依標示管理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公

告板無須列供應商（上游）資料。 

4 

請問公告板有規定須要用怎

樣的材質或樣式公告嗎？還

有大小？（就是有需要去做

到壓克力板嗎？用紙張標示

後護貝公告可以嗎） 

標示管理辦法未規定公告板材質，但基

於公告板是為揭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相關危害訊息，保護人員作業安全，故

內容應清楚可辨識，並應確保具備如防

水、防蝕等要素。 

5 

同一毒化物其濃度不同可以

使用同一份安全資料表(SDS)

嗎？ 

標示管理辦法第 15條規定，同一列管編

號序號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為不

同成分含量、濃度者，應以不同之中英

文物品名稱，分別製作安全資料表。但

危害成分、用途及危害分類相同時，得

使用同一份安全資料表。 

6 
請問是否能提供新的安全資

料表(SDS)範例？ 

本署已於 103年 12月 8日環署毒字第

1030103652C號公告安全資料表之十六

大項及細項項目，故請援用既有安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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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表格式。 

另安全資料表內涵著重在十六大項及各

細項內容項目，表格格式為供參考運

用。故製造、輸入業者依上述原則製備

之安全資料表，如包括該十六大項及細

項項目，即屬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規定。 

7 
安全資料表(SDS)是否可以使

用簡體中文？ 

標示管理辦法第 18條「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設施之

標示及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應以中文

為主。必要時得以英文為輔」，我國是繁

體中文，不得使用簡體中文。 

8 

請問安全資料表(SDS)的新法

規要更改的是否只有資料來

源那項？ 

本署已於 103年 12月 8日環署毒字第

1030103652C號公告安全資料表之十六

大項及細項項目，故請援用既有安全資

料表格式。 

另安全資料表內涵著重在十六大項及各

細項內容項目，表格格式為供參考運

用。故製造、輸入業者依上述原則製備

之安全資料表，如包括該十六大項及細

項項目，即屬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規定。 

9 

請問化學品為混和物，安全

資料表(SDS)要放廠商提供的

混合物版還是環保署的純物

質款？ 

標示管理辦法第 14條規定「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如為混合物者，應依其混合後

之毒理及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表，並

予標示。」，故應為混合物之安全資料

表。而容器、包裝標示或場所設施公告

板，則標示毒化物和關注化學物質字樣

資訊即可。 

10 
請問安全資料表(SDS) 的保

存 3年備查，是指換下來的

標示管理辦法第 12條規定「運作人應依

運作情形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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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也要保存嗎？原本已製

作不同濃度區間之安全資料

表(SDS)且未過期（3年），

是否可等 3年到期更新時再

合併成一份？ 

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

次。其更新內容、更新日期、版次等紀

錄，應保存三年備查。」，故舊版安全資

料表無須保存，僅須保存更新內容、更

新日期、版次等紀錄即可。 

11 
安全資料表(SDS)圖式，有無

規定一定要有紅框？ 

標示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危害圖式：直立四十五度角之白底紅

色粗框正方形，內為黑色象徵符號，大

小以能辨識清楚為度。」，而安全資料

表之危害圖示，亦應符合 CNS 15030規

定，故圖示也需有紅框。 

12 

業者給的安全資料表(SDS)危

害資料不全，建議可以怎麼

做？ 

標示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1項「製造、輸

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項目與格式，

製作並備具安全資料表。」，第 16條

「販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應備安

全資料表，隨貨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買受人。」，明定上游廠商有提供安全

資料表之責任及義務，臺端可要求提供

完整及正確之資料。 

13 

請問安全資料表(SDS)一定要

向製造者/供應商索取嗎？若

該罐毒化物已購買多年(我們

用量很少.....)，已無法追溯

原供應商，該怎麼辦？ 

若確定無法追溯原供應商，可自行下載

安全資料表並修改第 16項資訊，惟仍應

確保資料正確。 

14 

若是改版前購入的試藥標

籤，購入者有需要做修改

嗎？ 

請向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索取最新

版本。 

15 

請問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

裝，並分裝用於實驗室儀器

分析（實驗、研究用）使用

依標示管理辦法第 7條第 3款「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

裝，且僅供當班立即使用者」，得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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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毒化物，且不一定會再當

班使用完畢，其分裝瓶是否

需要再標示？ 

第 3條規定標示。故未使用完之分裝

瓶，仍應依規定標示。 

16 

請問藥瓶標示增加 CAS. 

NO，若為既有或老舊藥品，

是否可自行加註 CAS. NO，

另，CAS. NO名稱是否有規

定標準名稱（有上游廠商標

示為「安全碼」）？  

既有藥瓶可自行加註 CAS. NO；且應確

認為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而本署公告

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時，會併列 CAS. 

NO。 

至於上游廠商標註之「安全碼」，僅就

業者所提內容無法確認其內容是否屬化

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17 

請問警示語跟警語有什麼不

一樣？又警語只是在關注化

學物質需要？還是全部都

要？ 

警示語是依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調和

制度(GHS)規定，用來表明危害的相對

嚴重程度，及提醒注意其潛在危害的詞

句，其使用「危險」和「警告」作為警

示。 

警語則是為安全運作提醒應注意事項，

例如避免吸入、食入或皮膚直接接觸，

或禁止用於食品及飼料等。 

毒管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關注化學物

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運

作人應依規定標示警語及污染防制有關

事項，並備具該物質之安全資料表」，

故公告關注化學物質時，如有必要，會

併公告應加註之警語。並非所有物質均

須標示警語。 

18 
外包裝標示有標示的話，裡

面原包裝就不需貼標示嗎？ 

依標示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款「外部容

器、包裝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

之內部容器、包裝」，得免依第 3條規

定標示。 

19 
如果該運作場所只有運作

「毒性化學物質」，無運作關

目前未公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可

僅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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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化學物質，則可以只標示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嗎？（即僅針對實際運作物

質名稱來進行標示） 

來該場所如增加有運作本署公告的關注

化學物質，則應標示「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作場所」。 

四、運作紀錄申報 

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1 關注化學物質申報方式？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與釋放量

紀錄管理辦法」（下稱運作記錄管理辦

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 關注化學物

質免分濃度區間，逐月記錄」規定，本

局現正辦理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公

告作業中。 

另依該辦法第 4條第 2項各款：關注化

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或審定運作方法，依每月、每季或半年

頻率申報運作紀錄規定，本署於公告關

注化學物質時，會併公告指定運作行為

及申報頻率。 

2 

請問貯存或使用量的法規管

制量是所有物的合併量呢？

還是個別量呢？ 

均以個別物質計算其運作量。 

3 

109年 5月 1日起實施一證

多物質，若併證完成後如何

申報？ 

證件合併後，核發新證當月的運作紀錄

仍以舊證申報，次月起統一由核發新證

申報。例如新證核發日為 109年 8月 8

日，則 9月 10前申報 8月運作紀錄

時，以舊證紀錄申報；之後則以新證紀

錄作申報。 

1、憑證登入後，點選申報程序如下：

申報專區的日紀錄填寫。 

2、點選日紀錄填寫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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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取運作場所、紀錄期間、毒化

物、物質狀態、填表人。 

4、確定後，下方會出現申報證件選擇

（新證件證號開頭是縣市全名，且

商品名不會顯示 0。 

5、選擇證件後，點選單位。 

6、若要沿用申報資料，則直接點選帶

入商品名即可；若不沿用申報資料

則自行填寫商品名。 

7、表單建立完成，點選新增紀錄開始

申報。 

有任何疑問，請撥打諮詢專線 02-

23701999，或於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

系統之下載專區參閱操作手冊。 

4 

新舊證件轉換後第一次使用

新證申報時，是否需於系統

將舊證結餘量歸零並備註新

證轉換？ 

第一次使用新證件申報運作紀錄時，因

新證件並不會顯示商品名稱，故可使用

[帶入]功能，系統即自動將上個月的商

品名稱及結餘量帶入沿用。 

若不沿用之前運作紀錄的申報資料，則

請在[商品名]欄位重新輸入新商品名

稱，系統將於結餘量欄位自動帶入 0，

並請針對該物質上個月之結餘量，於

[其他增加]欄位中填寫並備註說明。 

五、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1 

申請過程中若同意公開資料

（即無須隱匿所示項目），

於該步驟中是否仍應填寫或

勾選內容？ 

若無資料隱匿需求，請直接進入下一個

操作步驟即可。 

2 請問系統提供的比對清單表 該對照表中若為空白，即表示資料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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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白處的「使用目的用

途」「稅則」「舊簽審」均

為空白，是否應自行查出後

填上回傳，還是僅針對秀出

來的內容來做確認？ 

統比對並無問題，貴公司僅需確認無誤

即可。 

3 
請問內部配置圖有更動要如

何提出變更？ 

請參照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 7條及

附件六，至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更新防災及相關資料後，提送環保局進

行審查。 

4 

基本資料變更應由書面申請

變更還是至系統申請即可？

（有時只是人員離職所以要

更換相關聯絡人） 

若未牽涉證件內容，可直接自系統修改

聯絡人資料即可。 

5 

未來輸出需至輸出登記平台

取得簽審文件之流程，跟現

在申報運送表單產生簽審文

件流程是否相同？ 

程序相同，如需申請輸出，應至輸出登

記平台填寫相關表單，填畢送出後，系

統將自動產出輸出運送表單併輸出簽審

文件。 

六、其他 

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1 

本公司有即將到期的核可文

件，若無須繼續運作該毒化

物，是否需提出停止運作？ 

倘確定不再運作該毒化物，請向地方環

保局申請證件註銷，就無須辦理證件展

延申請。後續如欲再運作應重新申請。 

2 請問簽審編號為何？ 

簽審編號為提供輸入毒化物或輸出毒化

物之業者通關使用之編號；如有申請輸

入或輸出運作行為時，本署會核給專用

之簽審編號。 

3 

毒化物目前寄放在合法處

所，但並無任何租任契約，

該如何進行倉儲註記作業？ 

若未與寄放場所簽訂契約，則應以切結

書或其他同意佐證資料替代。 

4 如果是小量運作場所（低於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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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說明內容 

分級運作量）的話，那有需

要專職的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嗎？ 

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 3條，已明定第一

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設置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之級別及人數；低於所

訂運作量門檻，則無需設置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 

另該辦法第 6條第 2項但書規定，具備

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

之廠務、場所主管人員、負責人得兼任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1、運作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單

一物質任一日在常溫、常壓狀態下

液體數量在未滿 10公噸、固體數

量未滿 300公噸，得兼任乙級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 

2、兼任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5 

關於運作場所內部配置圖於

既定發生事實後之變更，除

地方政府環保主管機關外，

地方消防主管機關也需要發

函通知嗎？或系統上會自動

勾稽並通知同一地方消防主

管機關與經濟部管理之工業

區服務中心或科學園區管理

中心？ 

毒管法第 71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運作人申請毒性化學

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許可、登記或

核可時，應依防制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

健康之必要，要求運作人申報運作場所

全廠（場）及內部配置圖；其運作經審

核通過者，並應將運作場所全廠（場）

及內部配置圖副知消防機關。」，故運

作人責任為申報運作場所全廠（場）及

內部配置圖，副知地方消防主管機關則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6 如何區分分級運作量？ 

本署於公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時，依

物質特性及管理需求，得公告其分級運

作量；請於列管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附表中查閱。 

7 
本公司已三年無運作 A毒

化物，有贈與之需求，請問

貴公司如欲轉讓（贈與）不再運作之毒

化物，建議逕洽上游廠商，是否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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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建議的媒合平台或提供

資訊聯絡？ 

該類毒化物之適用對象（接受轉讓者亦

須持有該毒化物運作證件）。倘無合適

對象，請依規定辦理廢棄作業。 

8 

於證件整併期間是否可以註

銷使用量或是存放量為零的

毒化物？ 

如確認不再運作該物質，請依規定辦理

證件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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